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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D251 版）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标的公司 2022年度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变动幅度高于可川科技，主要原因详见本题回复中“2、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收入、利润
水平出现较大幅度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另外，可川科技与标的公司下游应用客户结构存在差异，根
据可川科技 2022年年报披露，其应用于新能源电池领域的产品销售收入为 4.19亿元，占其营业收入
的 46.29%，因此二者变动幅度存在一定差异。

二、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对前五大客户销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销售产
品、销售金额、是否为关联方等，结合主要客户变动情况，说明与客户的合作是否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
性。

（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对前五大客户销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销售产
品、销售金额、是否为关联方等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对前五大客户销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3年 1-5月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关联方情况 主要产品 金额 销售占比

1 宁德时代（注 1） 否 裸电芯绝缘片、 顶盖贴片、底
托板 6,725.56 66.42%

2 阳光电源（注 2） 否 铜排、极片 1,295.27 12.79%

3 国轩高科（注 3） 否 软排、电芯绝缘袋 510.50 5.04%

4 欣旺达（注 4） 否 裸电芯绝缘片、 顶盖贴片、底
托板 489.76 4.84%

5 浙江南都能源互联网有限
公司 否 铜排 196.38 1.94%

合计 9,217.47 91.03%

注 1：宁德时代包括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时代上汽
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青海时代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福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时代广汽动力电池
有限公司、成都市新津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宜宾时代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时代星云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瑞庆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时
代吉利（四川）动力电池有限公司、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Thuringia GmbH（CATT）、宜春时
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 2：阳光电源包括阳光三星（合肥）储能电源有限公司、阳光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注 3：国轩高科户包括合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青岛国轩电池有

限公司、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江苏国轩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注 4：欣旺达包括南京市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南昌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欣旺达惠州动力新
能源有限公司、山东吉利欣旺达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德阳欣旺达新能
源有限公司、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2、2022年度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关联方情况 主要产品 金额 占比

1 宁德时代 否 裸电芯绝缘片、 顶盖贴片、底
托板 21,848.11 58.42%

2 华霆动力（注 5） 否 下壳体 5,498.21 14.70%

3 阳光电源 否 铜排、极片 3,116.72 8.33%

4 欣旺达 否 裸电芯绝缘片、 顶盖贴片、底
托板 1,771.64 4.74%

5 国轩高科 否 软排、电芯绝缘袋 1,599.18 4.28%

合计 33,833.86 90.47%

注 5：华霆动力包括华霆（合肥）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幂能（合肥）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3、2021年度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关联方情况 主要产品 金额 占比

1 宁德时代 否 裸电芯绝缘片、 顶盖贴片、底
托板 10,356.61 61.92%

2 阳光电源 否 铜排、极片 1,213.43 7.25%

3 国轩高科 否 软排、电芯绝缘袋 1,171.61 7.00%

4 华霆动力 否 下壳体 713.96 4.27%

5 蜂巢能源（注 6） 否 绝缘片、底托板、顶盖贴片 544.02 3.25%

合计 13,999.63 83.70%

注 6：蜂巢能源包括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蜂巢能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保定分公司、蜂巢能源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

（二）结合主要客户变动情况，说明与客户的合作是否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如上表所示，标的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宁德时代、欣旺达、国轩高科、阳光电源、南都能源、蜂巢能

源、华霆动力等。 标的公司是动力电芯行业首批供应链企业，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并形成了多项技
术壁垒。 标的公司研发和生产团队具备了十年以上动力电芯绝缘产品的加工经验，拥有先进的生产加
工工艺，为客户提供出色的方案设计和开发支持。 标的公司具备自主开发专用生产、自动化检测设备
的技术能力，同时依托完备的汽车零部件类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在新能源行业进入 TWH 时代之际，可
以大规模稳定提供高一致性、高品质的电芯绝缘安全件，为市场份额的稳定和开拓打下坚实的产品基
础。 同时标的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绝缘材料，从源头上保证了产品质量。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与客户的合作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三、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三、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中对本题中

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四：关于交易对方、预案披露，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包括扬州尚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嘉兴光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多家合伙企业。 请公司：（1）补充披露相关有限合伙企
业各层合伙人取得权益的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等信息，相应股东是否按规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2）结合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持续持有权益的时间，
说明各交易对方的具体锁定期安排；（3）说明交易对方是否专为本次交易设立，如是，请补充披露交易
完成后最终出资的法人或自然人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锁定安排；（4） 交易对方穿透后的合计人数，说
明是否超过 200人，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相关规定。

回复：
一、补充披露相关有限合伙企业各层合伙人取得权益的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等信息，相应股东是否按规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
（一）相关有限合伙企业各层合伙人取得权益的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分别为王勤、谢道华、扬州尚颀、黄海燕、嘉兴光驰、前海磐石、

安鹏创投、东吴证券、友为新投资、华泰证券、藤信产投、陆翀、祁美娟、长江证券、中原证券、南京证券、
王莹、严峰、正达经编、武平宝鲁优、张经纬、郭晓娟、光华启创、岱熹投资、红棉资本、漆承恩、罗文革、
和何才香，其中：企业性质为有限合伙企业的为扬州尚颀、嘉兴光驰、前海磐石、安鹏创投、友为新投
资、藤信产投、武平宝鲁优、光华启创和岱熹投资九家交易对方。

根据前述九家交易对方提供的资料文件并结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企查查等公开核查
情况，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前述九家交易对方按照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
公司、国有主体或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的取得权益的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等具体情况
如下：

1、扬州尚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穿透核查情况
（1）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扬州尚颀的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1 韩甜甜 4.29% 700.00 2017-06-22

2 顾清 3.06% 500.00 2017-06-22

3 王志成 3.06% 500.00 2017-06-22

4 周桂林 3.06% 500.00 2017-06-22

5 郭士文 3.06% 500.00 2017-06-22

6 上海尚颀颀欣商务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61% 100.00 2024-05-31

7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10% 16.50 2018-12-31

8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8.39% 3,000.00 2018-12-31

9 扬州市英成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4.52% 4,000.00 2018-12-31

10 扬州市邗江区正新农村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 12.26% 2,000.00 2018-12-31

11 扬州永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6.13% 1,000.00 2018-12-31

12 江苏泰福威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3.06% 500.00 2018-12-31

13 高邮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12.26% 2,000.00 2018-12-31

14 高邮市龙腾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6.13% 1,000.00 2018-12-31

（2）按照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国有主体或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的
标准，穿透的各层出资人取得权益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等情况如下 1：

1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 公司暂未取得扬州尚颀关于其上层出资人的出资方式与资金来源的回
复，故此处以“/”列示，下同，公司将持续尽职调查并在后续根据项目进展及时披露。

层级描述 出资人名称 /姓名
取 得 权 益 时 间
（按照工商变更
登记时间）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出资比例 最终出资人类型

1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GP) 2017/6/22 / / 0.10% -

1-1 上海颀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GP） 2017/10/9 / / 15.00% -

1-1-1 冯戟 2017/8/28 / / 80.00% 自然人

1-1-2 朱恺怡 2022/6/27 / / 10.00% 自然人

1-1-3 江金乾 2017/8/28 / / 10.00% 自然人

1-2 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
公司 2021/5/10 / / 40.00% -

1-2-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104） 2016/6/6 / / 100.00% 上市公司

1-3 上海颀聚商务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17/10/9 / / 45.00% -

1-3-1 上海颀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GP），同 1-1 2017/9/15 / / 2.00% -

1-3-2 冯戟 2017/9/15 / / 41.74% 自然人

1-3-3 朱恺怡 2020/6/1 / / 22.02% 自然人

1-3-4 江金乾 2020/6/1 / / 18.68% 自然人

1-3-5 粟山 2022/7/5 / / 8.89% 自然人

1-3-6 巫建军 2022/7/5 / / 6.67% 自然人

2 扬州市英成科技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2017/6/23 / / 24.52% -

2-1 英成集团有限公司 2013/1/25 / / 40.00% -

2-1-1 褚勤 2010/3/24 / / 68.00% 自然人

2-1-2 杜广娣 2010/3/24 / / 22.00% 自然人

2-1-3 褚英 2020/9/14 / / 10.00% 自然人

2-2 扬州诚晨投资有限公司 2015/11/30 / / 35.84% -

2-2-1 褚晨 2015/10/16 / / 100.00% 自然人

2-3 江苏江都楚楚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2013/1/25 / / 20.80% -

2-3-1 周艳 2010/9/30 / / 100.00% 自然人

2-4 扬州市昆宏投资有限公司 2015/11/30 / / 3.00% -

2-4-1 扬州隆智科技有限公司 2017/9/12 / / 100.00% -

2-4-1-1 褚勤 2020/4/7 / / 100.00% 自然人

2-5 王守琴 2013/1/25 / / 0.20% 自然人

2-6 杨怀宇 2015/11/30 / / 0.16% 自然人

3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2017/6/24 / / 18.39% -

3-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104） 2011/5/6 / / 100.00% 上市公司

4 高邮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 2017/6/25 / / 18.39% -

4-1 高邮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 2016/11/16 / / 100.00% 国有主体

5 扬州市邗江区正新农村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17/6/26 / / 12.26% -

5-1 扬州晶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12/12/26 / / 20.63% -

5-1-1 朱兴荣 2008/6/12 / / 30.00% 自然人

5-1-2 朱兴龙 2008/6/12 / / 30.00% 自然人

5-1-3 朱宝云 2008/6/12 / / 20.00% 自然人

5-1-4 王桂英 2008/6/12 / / 20.00% 自然人

5-2 扬州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12/12/26 / / 20.63% -

5-2-1 王建锋 2001/11/14 / / 93.81% 自然人

5-2-2 徐雷 2001/11/14 / / 6.19% 自然人

5-3 徐雷 2014/12/30 / / 11.88% 自然人

5-4 王渠 2014/12/30 / / 11.25% 自然人

5-5 朱大庆 2012/12/26 / / 9.38% 自然人

5-6 张远辉 2012/12/26 / / 9.38% 自然人

5-7 张正田 2012/12/26 / / 9.38% 自然人

5-8 朱兴荣 2014/12/30 / / 4.38% 自然人

5-9 徐飞 2012/12/26 / / 3.13% 自然人

6 扬州永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 2017/6/27 / / 6.13% -

6-1 高邮市鑫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3/6/15 / / 100.00% -

6-1-1 高邮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 2021/11/19 / / 100.00% 国有主体

7 高邮市龙腾农村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 2017/6/28 / / 6.13% -

7-1 龙慧斌 2015/5/29 / / 40.00% 自然人

7-2 高邮市北方动力机械有限公
司 2012/12/28 / / 15.53% -

7-2-1 万青松 2002/12/13 / / 90.91% 自然人

7-2-2 扬州松洁机械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23/1/10 / / 9.09% -

7-2-2-1 万青松 2019/8/13 / / 99.00% 自然人

7-2-2-2 万振华 2019/8/13 / / 1.00% 自然人

7-3 扬州神游羽绒制衣有限公司
(已注销） 2012/12/28 / / 15.53% -

7-4 胡志贞 2012/12/28 / / 15.53% 自然人

7-5 沈爱红 2014/6/9 / / 13.40% 自然人

8 韩甜甜 2017/6/29 / / 4.29% 自然人

9 江苏泰福威新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2017/6/30 / / 3.06% -

9-1 杨凤兰 2010/12/22 / / 51.00% 自然人

9-2 杨月新 2010/12/22 / / 49.00% 自然人

10 王志成 2017/7/1 / / 3.06% 自然人

11 顾清 2017/7/2 / / 3.06% 自然人

12 郭士文 2017/7/3 / / 3.06% 自然人

13 周桂林 2017/7/4 / / 3.06% 自然人

14 上海尚颀颀欣商务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19/3/4 / / 0.61% -

14-1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GP)，同 1 2017/6/22 / / 0.11% -

14-2 盛耀元 2018/6/7 / / 52.74% 自然人

14-3 冯戟 2018/6/7 / / 39.82% 自然人

14-4 王山 2018/6/7 / / 2.69% 自然人

14-5 江金乾 2018/6/7 / / 1.08% 自然人

14-6 朱恺怡 2022/3/14 / / 1.08% 自然人

14-7 陈昊鑫 2022/3/14 / / 1.08% 自然人

2、嘉兴光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嘉兴光驰的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1 张震豪 38.46% 1,050.00 2032-11-29

2 毛舒泽 18.32% 500.00 2032-11-29

3 谷正英 14.65% 400.00 2032-11-29

4 王莹 10.2% 278.44 2032-11-29

5 赵涵 3.66% 100.00 2032-11-29

6 吕元斌 3.66% 100.00 2032-11-29

7 齐文艾 3.66% 100.00 2032-11-29

8 熊飞涛 3.66% 100.00 2032-11-29

9 苏依拉格日勒 3.66% 100.00 2032-11-29

10 光合（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06% 1.56 2032-11-29

（2）按照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国有主体或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的
标准，穿透的各层出资人取得权益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等情况如下 2：

2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 公司暂未取得嘉兴光驰关于其上层出资人的出资方式与资金来源的回
复，故此处以“/”列示，下同，公司将持续尽职调查并在后续根据项目进展及时披露。

层级描述 出资人名称 /姓名 取得权益时间（按照工商变更登记时
间）

出 资 方
式

资 金 来
源 出资比例 最终持有人类

型

1 张震豪 2023/3/10 / / 38.46% 自然人

2 毛舒泽 2023/3/10 / / 18.32% 自然人

3 谷正英 2023/3/10 / / 14.65% 自然人

4 王莹 2023/3/10 / / 10.20% 自然人

5 赵涵 2023/3/10 / / 3.66% 自然人

6 吕元斌 2023/3/10 / / 3.66% 自然人

7 齐文艾 2023/3/10 / / 3.66% 自然人

8 熊飞涛 2023/3/10 / / 3.66% 自然人

9 苏依拉格日勒 2023/3/10 / / 3.66% 自然人

10 光合（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2022/12/7 / / 0.06% -

10-1 焦作市恒林智慧科技有限公
司 2020/9/29 / / 40.00% -

10-1-1 张冬梅 2018/1/26 / / 100.00% 自然人

10-2 张学阁 2022/9/27 / / 25.00% 自然人

10-3 景博 2020/9/29 / / 20.00% 自然人

10-4 进益（天津）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2021/3/30 / / 10.00% -

10-4-1 青岛泰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2/7/15 / / - -

10-4-1-1 丛伟 2009/1/9 / / 80.00% 自然人

10-4-1-2 王建成 2009/1/10 / / 20.00% 自然人

10-4-2 范响 2022/7/15 / / - 自然人

10-4-3 刘骁毅 2022/7/15 / / - 自然人

10-4-4 曾进科 2022/7/15 / / - 自然人

10-4-5 刘文清 2022/7/15 / / - 自然人

10-4-6 杜思明 2022/7/15 / / - 自然人

10-4-7 何雪杰 2022/7/15 / / - 自然人

10-5 刘正阳 2022/9/27 / / 5.00% 自然人

3、深圳市前海磐石天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前海磐石的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1 陈丽 75.00% 3,750.00 2016-01-19

2 仰韻霖 20.00% 1,000.00 2016-01-19

3 陈浩东 3.00% 150.00 2016-01-19

4 深圳市磐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0% 100.00 2016-01-19

（2）按照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国有主体或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的
标准，穿透的各层出资人取得权益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等情况如下 3：

3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 公司暂未取得前海磐石关于其上层出资人的出资方式与资金来源的回
复，故此处以“/”列示，下同，公司将持续尽职调查并在后续根据项目进展及时披露。

层级描述 出资人名称 /姓名 取得权益时间（按照工商变更登记时
间）

出 资 方
式

资 金 来
源 出资比例（%） 最终持有人类

型

1 陈丽 2017/8/15 / / 75.00% 自然人

2 仰韻霖 2018/9/30 / / 20.00% 自然人

3 陈浩东 2018/7/5 / / 3.00% 自然人

4 深圳市磐石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2017/8/15 / / 2.00% -

4-1 周梦菡 2007/8/13 / / 95.00% 自然人

4-2 深圳市甘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22/1/11 / / 5.00% -

4-2-1 周志 2013/11/1 / / 100.00% 自然人

4、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安鹏创投的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日期

1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99.98% 59,538.00 2016-09-02

2 深圳市安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02% 10.00 2016-09-02

（2）按照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国有主体或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的
标准，穿透的各层出资人取得权益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等情况如下 4：

4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 公司暂未获取安鹏创投关于其上层出资人的出资方式与资金来源的回
复，故此处以“/”列示，下同，公司将持续尽职调查并在后续根据项目进展及时披露。

层级描述 出资人名称 /姓名 取得权益时间（按照
工商变更登记时间）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出资比例 最终持有人类型

1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2016/1/26 / / 99.98% -

1-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 2012/9/6 / / 100.00% -

1-1-1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1994/6/30 / / 100.00% -

1-1-1-1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2008/12/30 / / 100.00% 政府机构

2
深圳市安鹏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2016/1/26 / / 0.02% -

2-1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2016/1/26 / / 100.00% -

2-1-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 2012/9/6 / / 100.00% -

2-1-1-1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1994/6/30 / / 100.00% -

2-1-1-1-1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2008/12/30 / / 100.00% 政府机构

5、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友为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友为新投资的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1 王勤 32.99% 492.16 2036-12-31

2 何鸣 10.31% 153.80 2036-12-31

3 冉啟术 8.25% 123.04 2036-12-31

4 黄海燕 7.22% 107.66 2036-12-31

5 郭影 6.19% 92.28 2036-12-31

6 李宏英 6.19% 92.28 2036-12-31

7 马连超 6.19% 92.28 2036-12-31

8 陈杰 5.15% 76.90 2036-12-31

9 苏州万安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 5.15% 76.90 2036-12-31

10 柳炜文 3.09% 46.14 2036-12-31

11 江显亮 2.06% 30.76 2036-12-31

12 王林昌 1.03% 15.38 2036-12-31

13 姜月芹 1.03% 15.38 2036-12-31

14 赵莉 1.03% 15.38 2036-12-31

15 赵福珍 1.03% 15.38 2036-12-31

16 柳兴凤 1.03% 15.38 2036-12-31

17 张纯秋 1.03% 15.38 2036-12-31

18 林大隽 1.03% 15.38 2036-12-31

（2）按照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国有主体或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的
标准，穿透的各层出资人取得权益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等情况如下：

层级描述 出资人名称 /姓名 取得权益时间（按照工商变更登记时
间）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出资比例（%） 最终持有人类

型

1 王勤 2017/9/5 货币 自有 32.99% 自然人

2 何鸣 2017/9/5 货币 自有 10.31% 自然人

3 冉啟术 2017/9/5 货币 自有 8.25% 自然人

4 黄海燕 2017/9/5 货币 自有 7.22% 自然人

5 郭影 2017/9/5 货币 自有 6.19% 自然人

6 李宏英 2017/9/5 货币 自有 6.19% 自然人

7 马连超 2017/9/5 货币 自有 6.19% 自然人

8 陈杰 2017/9/5 货币 自有 5.15% 自然人

9 苏州万安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 2017/9/5 货币 自有 5.15% -

9-1 陈杰 2015/10/24 货币 自有 53.00% 自然人

9-2 丁刚 2015/10/24 货币 自有 20.00% 自然人

9-3 柳炜文 2015/10/24 货币 自有 15.00% 自然人

9-4 任广青 2015/10/24 货币 自有 12.00% 自然人

10 柳炜文 2017/9/5 货币 自有 3.09% 自然人

11 江显亮 2017/9/5 货币 自有 2.06% 自然人

12 王林昌 2017/9/5 货币 自有 1.03% 自然人

13 姜月芹 2017/9/5 货币 自有 1.03% 自然人

14 赵莉 2017/9/5 货币 自有 1.03% 自然人

15 赵福珍 2017/9/5 货币 自有 1.03% 自然人

16 柳兴凤 2017/9/5 货币 自有 1.03% 自然人

17 张纯秋 2017/9/5 货币 自有 1.03% 自然人

18 林大隽 2017/9/5 货币 自有 1.03% 自然人

6、深圳市藤信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藤信产投的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5：
5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公司暂未取得藤信产投关于其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日期的回复 ，故此处以

“/”列示，下同，公司将持续尽职调查并在后续根据项目进展及时披露。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1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7,500.00 /

2 深圳市卓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67% 4,600.00 /

3 深圳市乐安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7% 1,000.00 /

4 深圳顺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7% 1,000.00 /

5 深圳市赛欣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67% 550.00 /

6 深圳市前海四海新材料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3% 350.00 /

（2）按照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国有主体或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的

标准，穿透的各层出资人取得权益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等情况如下 6：
6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 公司暂未取得藤信产投关于其上层出资人的出资方式与资金来源的回

复，故此处以“/”列示，下同，公司将持续尽职调查并在后续根据项目进展及时披露。

层级描述 出资人名称 / 姓
名

取得权益时间
（按照工商变
更登记时间）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出资比例 最终持有人类型

1 江西奇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7/3/28 / / 50.00% 上市公司（002781，已于 2023年 7月退市）

2 深圳市卓佳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2017/3/28 / / 30.67% -

2-1 卓振波 2000/9/29 / / 35.00% 自然人

2-2 深圳市卓实投资
有限公司 2000/9/29 / / 20.00% -

2-2-1 卓振波 2000/8/21 / / 70.00% 自然人

2-2-2 沈凤卿 2000/8/21 / / 30.00% 自然人

2-3 卓睿 2000/9/29 / / 15.00% 自然人

2-4 卓亚著 2000/9/29 / / 15.00% 自然人

2-5 卓亚越 2000/9/29 / / 15.00% 自然人

3 深圳顺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19/2/20 / / 6.67% -

3-1 深圳花伴里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2011/5/23 / / 100.00% -

3-1-1 深圳市瑞强投资
有限公司 2012/2/16 / / 54.35% -

3-1-1-1 陈生强 2010/4/2 / / 95.00% 自然人

3-1-1-2 陈文凤 2010/4/2 / / 5.00% 自然人

3-1-2 陈生强 2012/2/16 / / 45.65% 自然人

4 深圳市乐安居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9/7 / / 6.67% -

4-1 张庆杰 2010/4/28 / / 50.00% 自然人

4-2 张浩池 2010/4/28 / / 50.00% 自然人

5 深圳市赛欣瑞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9/2/20 / / 3.67% -

5-1 居学成 2015/7/2 / / 95.00% 自然人

5-2 李音 2015/7/2 / / 5.00% 自然人

6
深圳市前海四海
新材料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2017/3/28 / / 2.33% -

6-1 深圳市藤松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2015/8/26 / / 70.00% -

6-1-1 深圳市睿思汇智
科技有限公司 2020/8/5 / / 47.49% -

6-1-1-1 深圳市睿思企业
投资有限公司 2006/9/25 / / 100.00% -

6-1-1-1
-1 叶思思 2017/6/9 / / 80.00% 自然人

6-1-1-1
-2 卓睿 2017/6/9 / / 20.00% 自然人

6-1-2 林晓帆 2020/5/22 / / 21.92% 自然人

6-1-3 王晓楠 2020/5/22 / / 13.33% 自然人

6-1-4
深圳市卓佳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同 2）

2016/12/2 / / 12.50% -

6-1-5 张庆杰 2020/5/22 / / 4.76% 自然人

6-2
深圳市赛欣瑞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同 5）

2015/8/26 / / 30.00% -

7、武平县宝鲁优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武平宝鲁优的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1 孙从喜 99.00% 49.50 2040-06-05

2 吕志博 1.00% 0.50 2040-06-05
（2）按照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国有主体或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的

标准，穿透的各层出资人取得权益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等情况如下：
层 级
描述

出 资 人
名 称 /
姓名

取得权益时间（按照工商变更登记时间）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出资比例 最终持有人类型

1 孙从喜 2020/6/15 现金 自有 99.00% 自然人

2 吕志博 2020/6/15 现金 自有 1.00% 自然人
8、天津光华启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光华启创的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1 刘云泰 32.84% 66.00 2040-04-20

2 常冬亮 29.85% 60.00 2040-04-20

3 梁玉梅 14.93% 30.00 2040-04-20

4 阳芙蓉 11.94% 24.00 2040-04-20

5 黄介微 9.95% 20.00 2040-04-20

6 阳江市阳东光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5% 1.00 2040-04-20

（2）按照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国有主体或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的
标准，穿透的各层出资人取得权益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等情况如下：
层级描述 出资人名称 /姓名 取得权益时间（按照工商变更登记

时间）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出资比例 最终持有人
类型

1 刘云泰 2020/4/22 现金 自有 32.84% 自然人

2 常冬亮 2020/4/22 现金 自有 29.85% 自然人

3 梁玉梅 2020/4/22 现金 自有 14.93% 自然人

4 阳芙蓉 2020/4/22 现金 自有 11.94% 自然人

5 黄介微 2020/4/22 现金 自有 9.95% 自然人

6 阳江市阳东光华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0/4/22 现金 自有 0.50% -

6-1 梁明 2017/1/16 现金 自有 70.00% 自然人

6-2 梁荣亮 2017/1/17 现金 自有 30.00% 自然人

9、上海岱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岱熹投资的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7：
7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公司暂未获取岱熹投资关于其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日期的回复 ，故此处以

“/”列示，下同，公司将持续尽职调查并在后续根据项目进展及时披露。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1 魏建君 50.00% 500.0 2033-08-08

2 束阳 20.00% 200.0 2033-08-08

3 上海岱熹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00% 200.0 /

4 李华 10.00% 100.0 2033-08-08

（2）按照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国有主体或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的
标准，穿透的各层出资人取得权益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等情况如下：
层级描述 出资人名称 / 姓

名
取得权益时间（按照工商变更登记时
间）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出资比例 最终持有人

类型

1 魏建君 2014/8/25 现金 自有 50.00% 自然人

2 束阳 2014/8/25 现金 自有 20.00% 自然人

3 上海岱熹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21/11/23 现金 自有 20.00% -

3-1 魏建君 2018/10/19 现金 自有 51.00% 自然人

3-2 韩晴 2015/2/4 现金 自有 29.00% 自然人

3-3 束阳 2015/2/4 现金 自有 10.00% 自然人

3-4 李华 2015/2/4 现金 自有 10.00% 自然人

4 李华 2014/8/25 现金 自有 10.00% 自然人

（二）相关有限合伙企业各层合伙人、最终出资人与本次交易的其他主体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
行动关系

根据交易各方提供的资料文件并结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公开核查情况，截至
本回复公告之日，相关有限合伙企业各层合伙人、最终出资人与本次交易其他主体的关联关系、一致
行动关系的情况如下：

1、 标的公司自然人股东王勤作为普通合伙人持有标的公司股东友为新投资 32.99%的出资份额，
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2、王勤、谢道华（王勤母亲）、黄海燕、友为新投资，根据《苏州宝优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
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公司暂未取得全部有限合伙企业关于其各层合伙人人、最终出资人与本次
交易的其他主体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的回复，公司将持续尽职调查并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相关情
况。

（三）相应股东是否按规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除安鹏创投、友为新投资、武平宝鲁优及光华启创外，宝优际其他有限合伙

企业股东均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
办法》的规定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基金编号 成立时间 备案时间 基金类型

1 扬州尚颀 SW9892 2017-08-21 2017-09-13 股权投资基金

2 嘉兴光驰 SZM641 2023-03-03 2023-03-09 创业投资基金

3 前海磐石 SCL983 2018-05-23 2018-11-27 股权投资基金

4 藤信产投 ST8931 2017-03-28 2017-08-16 创业投资基金

5 岱熹投资 SD5387 2014-08-25 2015-04-10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条第一款及第三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私募投资基金，是
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 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
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 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 其登记备
案、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适用本办法。 ”

《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设
立投资基金，由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投资活动，适用本办法。 非公开募
集资金，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由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
理的，其私募基金业务活动适用本办法。 ”

根据上述规定，私募基金需要同时符合以下特征：
1、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的行为；
2、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
3、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
安鹏创投合伙人合计 2名，其中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市安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

人为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向上追溯最终出资人均为北京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故安鹏创投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亦不
存在由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基金托管人进行托管的情形。

友为新投资合伙人合计 18 名，其中普通合伙人为王勤，有限合伙人为苏州万安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与 16名自然人。 苏州万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向上追溯最终出资人为 4 名自然人（其中 2 名为友为
新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友为新投资合计最终出资人为 19 名自然人。 最终出资人使用自有资金出资，
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亦不存在由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基金托管人进
行托管的情形。

武平宝鲁优合伙人合计 2名，其中普通合伙人为吕志博，有限合伙人为孙从喜。 各合伙人均以自
有资金出资，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由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基金托
管人进行托管的情形。

光华启创合伙人合计 6名，其中普通合伙人为阳江市阳东光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
5名自然人。普通合伙人向上追溯最终出资人为 2名自然人，光华启创合计最终出资人为 7名自然人。
各出资人均以自有资金出资，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由基金管理人进
行管理、基金托管人进行托管的情形。

综上，安鹏创投、友为新投资、武平宝鲁优及光华启创不属于上述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办理
私募基金相关的登记或备案手续。

二、结合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持续持有权益的时间，说明各交易对方的具体锁定期安排
1、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持有宝优际权益的具体时间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首次取得权益期间 最近一次取得权益时
间

1 王勤 1,515,760 5.00 2011年 9月 /

2 谢道华 15,910,442 52.48 2016年 5月 2023年 6月

3 扬州尚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697,400 5.60 2017年 8月 /

4 黄海燕 1,360,000 4.49 2014年 9月 /

5 嘉兴光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300,200 4.29 2023年 3月 /

6 深圳市前海磐石天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0,200 4.29 2017年 8月 2017年 9月

7 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 1,000,000 3.30 2022年 5月 /

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3.30 2016年 11月 /

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友为新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0,000 3.20 2017年 11月 /

1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95,000 2.95 2016年 12月 /

11 深圳市藤信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632,000 2.08 2018年 5月 /

12 陆翀 550,000 1.81 2017年 9月 2017年 10月

13 祁美娟 600,000 1.98 2017年 9月 2017年 10月

14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0.99 2016年 11月 /

15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0.66 2016年 11月 /

16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0.49 2016年 12月 /

17 王莹 130,000 0.43 2017年 6月 2017年 12月

18 严峰 126,398 0.42 2020年 10月 /

19 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200,000 0.66 2023年 6月 /

20 武平县宝鲁优企业管理服务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2,623 0.31 2022年 4月 /

21 张经纬 70,000 0.23 2017年 12月 /

22 郭晓娟 65,000 0.21 2017年 9月 /

23 天津光华启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46,312 0.15 2022年 4月 /

24 上海岱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0 0.13 2017年 9月 /

25 深圳市红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9,065 0.10 2022年 4月 /

26 漆承恩 5,000 0.02 2018年 3月 /

27 罗文革 115,000 0.38 2023年 7月 /

28 何才香 15,000 0.05 2023年 7月 /

2、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交易对方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若用于认购上市公司新发行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相关交易对方
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结合交易对方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对标的公司
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所要求的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名称 承诺内容

扬州尚颀、黄海燕、前海磐石、安鹏
创投、东吴证券、华泰证券、藤信产
投、陆翀、祁美娟、长江证券、中原
证券、南京证券、王莹、严峰、武平
宝鲁优、张经纬、郭晓娟、光华启
创、岱熹投资、红棉资本、漆承恩

1、本人 /本公司 /本单位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于股份锁定期安排的规定，以及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的其他监管意见的要求。
2、 若本人 /本公司 /本单位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的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
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人 /本公司 /本单位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王勤、谢道华、友为新投资、嘉兴光
驰、正达经编、罗文革、何才香

1、本人 /本公司 /本单位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 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但若本人 /本公司 /本单位在取得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新
发行的股份时（以其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之日为准），本人 /本公司 / 本单位对用
于认购上市公司新发行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个月的， 则本人 / 本公司
/本单位因本次重组而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 若本人 /本公司 /本单位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的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
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人 /本公司 /本单位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就相关交易对方的锁定期安排， 公司将结合交易对方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对标的公司持续
拥有权益的时间，在后续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进一步披露。

三、说明交易对方是否专为本次交易设立，如是，请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最终出资的法人或自然
人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锁定安排

1、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自然人除外）的设立时间及在本次交易前除宝优际以外的其他对外投资
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设立时间 是否存在其他对外投
资企业

是否以持有标的公司股
份为目的

是否为本次交易
设立

1 扬州尚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06-22 是 否 否

2 嘉兴光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12-07 否 是 否

3 深圳市前海磐石天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16-01-19 是 否 否

4 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016-01-26 是 否 否

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93-04-10 是 否 否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友为新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17-09-05 否 是 否

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91-04-09 是 否 否

8 深圳市藤信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17-03-28 是 否 否

9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97-07-24 是 否 否

10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2-11-08 是 否 否

1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90-11-23 是 否 否

12 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2001-10-17 是 否 否

13 武平县宝鲁优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20-06-15 否 是 否

14 天津光华启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2020-04-22 否 是 否

15 上海岱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14-08-25 是 否 否

16 深圳市红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13-07-23 是 否 否

如上表所示，扬州尚颀、前海磐石、安鹏创投、东吴证券、华泰证券、藤信产投、长江证券、中原证
券、南京证券、正达经编、岱熹投资、红棉资本等 12名交易对方存在除标的资产外的其他对外投资，其
设立时间早于本次交易停牌前 6个月， 该等交易对方不属于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机构且不以持有标
的公司股份为目的， 故未就上述交易对方穿透后最终投资人对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交易对方的股权/
财产份额锁定期承诺作出要求。

友为新投资、嘉兴光驰、武平宝鲁优、光华启创等 4 名交易对方设立时间早于本次交易停牌前 6
个月，该等交易对方虽为以持有标的资产为目的，但不属于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机构。 基于审慎性考
虑，对其参照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主体原则，要求其穿透后最终投资人对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交易对
方的股权/财产份额作出锁定期承诺，具体要求如下：
交易对方
名称 层级 出资人名称 是否要求出具锁定期承诺

友为新投
资

第一层级
王勤、何鸣、冉啟术、黄海燕、郭影、李宏英、马连超、陈
杰、苏州万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柳炜文、江显亮、王林
昌、姜月芹、赵莉、赵福珍、柳兴凤、张纯秋、林大隽

是

第二层级 苏州万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上层出资人陈杰、 丁刚、
柳炜文、任广青 是

嘉兴光驰

第一层级
张震豪、毛舒泽、谷正英、王莹、赵涵、吕元斌、齐文艾、熊
飞涛、苏依拉格日勒、光合（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是

第二层级及
以上 光合（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上层出资人

否
成立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 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
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72094），在
管基金 15支，非为本次交易而设立且非专门以持
有标的资产为目的， 故未对其上层出资人要求穿
透锁定。

武平宝鲁
优 第一层级 孙从喜、吕志博 是

光华启创

第一层级 阳江市阳东光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刘云泰、常冬亮、梁
玉梅、阳芙蓉、黄介微 是

第二层级 阳江市阳东光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层出资人梁明、梁
荣亮 是

对于上表所列主体的相关合伙人已就其直接/间接持有的交易对方股权/财产份额的锁定安排作
出如下承诺内容要求：

“1、在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锁定期内，承诺人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持
有的交易对方股权/财产份额或要求交易对方回购其股权/财产份额或从交易对方退出/退伙；亦不以任
何方式转让、 让渡或者约定由其他主体以任何方式部分或全部享有其通过交易对方间接享有的与上
市公司股份有关的权益。

2、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根据证券监管机构
的监管意见进行调整的，则承诺人对于直接/间接持有的交易对方股权/财产份额的锁定安排进行相应
调整。 ”

四、交易对方穿透后的合计人数，说明是否超过 200 人，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共计 28 名，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企查查等公开网站查询，按照还原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国有主体、已备案的私募
基金的口径计算，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计算依据 计算人数（名）

1 王勤 自然人 1

2 谢道华 自然人 1

3 扬州尚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备案的私募基金 1

4 黄海燕 自然人 1

5 嘉兴光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备案的私募基金 1

6 深圳市前海磐石天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备案的私募基金 1

7 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已穿透至国有主体 1

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1

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友为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穿透至自然人 19

1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1

11 深圳市藤信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已备案的私募基金 1

12 陆翀 自然人 1

13 祁美娟 自然人 1

14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1

15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1

16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1

17 王莹 自然人 1

18 严峰 自然人 1

19 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已穿透至自然人 2

20 武平县宝鲁优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穿透至自然人 2

21 张经纬 自然人 1

22 郭晓娟 自然人 1

23 天津光华启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已穿透至自然人 7

24 上海岱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已备案的私募基金 1

25 深圳市红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已穿透至自然人 3

26 漆承恩 自然人 1

27 罗文革 自然人 1

28 何才香 自然人 1

合计 56

综上，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股东人数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上市公司、
国有主体、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的标准，最终出资人合计 56 人，未超过 200 人，不适用《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管指引第 4号》有关超过 200人公司申报合规性审核的相关规定。

五、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预案“第三节 主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三、其他事项说明”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

露。
问题五、关于内幕信息。 2023年 7月 11日，公司披露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本次重组停

牌前，公司股价涨幅较大，自 7月以来累计涨幅达 23.53%，其中 7 月 4 日、7 月 10 日收盘涨停。 同时，
公司主要股东持续减持公司股份， 其中第一大股东陈振华于 2023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10 日通过大宗
交易减持 2%公司股份， 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陈庆华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20 日通过集中
竞价减持 0.85%股份，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李滨于 2023年 7月 4日至 7月 10日通过集中竞价减
持 0.005%股份，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吴鹏程于 2023 年 7 月 7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0.04%公司股
份。 请公司：（1）补充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筹划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主要时间节点、参与知情人员、
商议及决策内容；（2）结合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级管理人员知悉本次重组事项的时间节点，
说明上述股东在重组停牌前减持公司股份的原因，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3）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及内幕信息管理情况，核实公司提交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自查内幕信息
知情人近期股票交易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情形。

回复：
一、补充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筹划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主要时间节点、参与知情人员、商议及

决策内容
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前筹划重大事项的具体过程、主要时间节点和相关人员如下：

交易阶段 时间 筹划决策方式 参与机构和人员 商议及决议的内容

初步接洽 2023年 6月 2日 现场会议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实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丽水久有、宝优
际相关人员

业务交流及调研、战略合作事
项沟通

商议筹划 2023年 6月 25日 现场会议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实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丽水久有、宝优
际相关人员

进一步沟通交流，就后续合作
达成进一步共识

形成意向 2023年 7月 10日 现场会议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实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丽水久有相关人
员

就合作事项形成初步意向

在上述筹划的主要时间节点，相关参与方对交易筹划信息严格保密，不存在利用筹划本次交易的
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上述各次讨论严格控制了知情人范围，参与商讨重组事项人员仅限于各方少
数核心管理层及直接负责本次交易的人员，以尽可能缩小本次交易的知情人范围。 同时参会各方严格
按照“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完成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上市公司制作并向交易所报送了《重大
资产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明确了本次交易整个筹划过程中的各个重要时间节点，各节点的参与人
员均已签字确认。

综上所述，为了避免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在公告前泄露和内幕交易的发生，上市公司和相关方就
本次交易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严格控制知情人范围，相关交易环节仅局限于少数核心人员等，不
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二、结合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级管理人员知悉本次重组事项的时间节点，说明上述股
东在重组停牌前减持公司股份的原因，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减持系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及对市场独立判断所作出的决策， 上市公司实施本
次交易，是落实既定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 本次重组停牌前，主要受汽车与汽车零部件板块行情影响，
上市公司股价涨幅较大，上市公司不存在利用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配合主要股东减持的情形。

公司第一大股东陈振华已出具承诺：“威帝股份已于 2023 年 6 月 3 日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本人计划在 2023年 6月 28日至 2023 年 9 月 25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11,2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 2023 年 7 月 4
日至 2023年 7月 10日，本人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1,240,000股。 本人卖出公司股
票的行为系本人正常减持行为，卖出公司股票时未曾知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谈判内容和相关信息，
也未向任何人了解相关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前述承诺真实准确，不存在
虚假陈述，否则由此给投资则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公司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陈庆华已出具承诺：“威帝股份已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披露了《哈
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人计划在 2023
年 4月 14日至 2023年 10月 10 日期间减持 4,805,4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85%。 2023 年 5 月
25日至 2023年 6月 20日，本人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805,400 股。 本人卖出公司
股票的行为系本人正常减持行为， 卖出公司股票时未曾知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谈判内容和相关信
息，也未向任何人了解相关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前述承诺真实准确，不存
在虚假陈述，否则由此给投资则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李滨已出具承诺：“威帝股份已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披露了《哈尔滨威
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本人计划在 2023 年 4 月
14日至 2023年 10月 10日期间减持 160,000 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28%。 2023 年 7 月 4 日至
2023年 7月 10日，本人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0,000股。 本人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系本人正常减持行为，卖出公司股票时未曾知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谈判内容和相关信息，也未向任
何人了解相关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前述承诺真实准确，不存在虚假陈述，
否则由此给投资则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吴鹏程已出具承诺：“威帝股份已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人计划在 2023 年 2 月 14 日至 2023
年 8 月 12 日减持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不超过 235,822 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42%。 截至
2023年 7月 7日，本人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35,800股。 本人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系本人正常减持行为，卖出公司股票时未曾知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谈判内容和相关信息，也未向任
何人了解相关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前述承诺真实准确，不存在虚假陈述，
否则由此给投资则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综上，前述股东在重组停牌前减持公司股份，其交易行为不属于《证券法》所禁止的证券交易内幕
信息知情人员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情形。

三、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内幕信息管理情况，核实公司提交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是否真
实、准确、完整，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近期股票交易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情形

在筹划本次交易的过程中，公司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严格控制知情人范围，进行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和相关义务揭示，防止出现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 公司已按照《证券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要求各相关方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信息，并予以核对登记
管理。 但是，公司核查手段有限，无法核查相关方提供的信息是否有不实陈述。

鉴于预案披露前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大，如本次交易相关方因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将
有可能导致本次重组被暂停、终止或取消，上市公司已在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风险/（二）本次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充分提示了相关风险。

四、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预案“第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七、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管理情况的说明”对上述内容进

行了补充披露。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31日


